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

见： 

1、关于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投资扩建单机架铝合金板带材冷轧机的

议案； 

经审阅《关于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投资新建单机架铝合金板带材冷轧

机的议案》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 

（1）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公司本次投资新建单机架铝合金板带材冷轧机可有效挖掘现有设备能

力，提高现有设备产能和效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极大地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

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主业的发展方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不会损害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3）同意该项议案，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阅《关于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

议合法、有效； 

（2）本次广元投资控股及同圣国创对广元林丰增资，有利于广元林丰优化

资产结构，为公司电解铝产能转移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本次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对广元林丰重大决策具有决定权。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公司为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 2,7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巩义市上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庄煤矿”）是 2011 年 4 月在巩

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为巩义市涉村镇上庄村，经营范围为煤炭的开采、销售。上庄煤矿

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庄煤矿资产总额为 39,604.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5,919.17 万元，净资产为 13,685.83 万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239.66 万

元，净利润为 1,092.58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庄煤矿资产总额为 38,479.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941.79 万元，净资产为 14,537.36 万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 6,878.62 万元，

净利润为 751.3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核实上庄煤矿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上庄煤矿财务表现及资信状况良好，

此次公司为上庄煤矿在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2,700万元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新增担保额度，担保期限 1 年，资金用途为补

充上庄煤矿流动资金。上庄煤矿拟为此笔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意该项议案，该议

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吴溪   梁亮   瞿霞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